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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氣候變遷影響下極端降雨發生頻率與規模有增強之趨勢，近年

極端降雨已有多次超過現有水利排水工程設計標準，再加上未來都市

人口增加與土地持續發展，提升洪災韌性勢在必行。提升洪災韌性的

策略需考量國土規劃、政府部會政策分工與推動，及民眾需求等不同

層面，其影響相當廣泛。據此，本計畫以二年為期程，研擬因應氣候

變遷洪災韌性提升策略五個建構階段，致力於洪災韌性提升方案與相

關策略之研提，建立其策略規劃與研訂所需考量之步驟，以供後續推

行之依循。然而，相關策略之研提與規劃，除以專業角度進行規劃設

計外，需先瞭解民眾意願與模式模擬成果，據以提供政府部門相關政

策之規劃、調整，並達成政策與民眾需求之平衡，協助地方政府實現

公私協力的目標，進而積極面對洪災的威脅，提升城市之洪災韌性能

力。茲將計畫成果概述如后。 

一、 建構結合地方民眾意見之洪災韌性提升策略架構 

本計畫參考國際文獻與荷蘭鹿特丹水廣場之工作坊經驗，建構洪

災韌性提升策略架構五階段(摘圖 1)。洪災韌性提升方案之規劃與研擬，

應依據此架構於前期階段邀請民眾參與並融入其意見，避免最終方案

底定時發生因民眾反對而窒礙難行之窘境。而洪災韌性提升策略架構

五階段包含： 

(一)洪災成因分析：調查淹水區域現況與分析淹水特性，同時根據 TCCIP

資料設定極端降雨情境。 

(二)韌性提升方案建立：蒐集國際近自然解決方案彙整可提升洪災韌性

之工程與非工程措施。 

(三)民眾參與：利用感知評量系統之操作，以及民眾需求調查瞭解民眾

實際需要，再透過工作坊進行在地協商溝通。 

(四)方案成效模擬與評估：利用淹水模式驗證方案之成效，並根據工作

坊調整洪災韌性提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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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提方案與推行：評估方案推行困難處及研擬各部會分工。 

二、 極端降雨情境設定方式建議 

極端降雨設定方式首先以「平均值加上兩倍標準偏差」之方式設

定研究區域之極端降雨門檻值，並配合歷史最大暴雨場次資料，篩選

出在地之極端降雨事件，以找查找其總雨量對應之頻率年。再以 NCDR

動力降尺度雨量資料進行頻率分析，計算各頻率年氣候變遷雨量與基

期雨量之變化比例，作為放大歷史極端降雨事件之倍率。將研究區極

端降雨事件對應之頻率年總雨量進行倍率放大，即為氣候變遷下之極

端降雨量。(本方法係用以探討洪災韌性提升方案在最極端之降雨情況

下，可為研究區域帶來的減洪程度，據以作為後續政策或配套措施研

擬之依據。使用者需根據實際研究需求與目的，再決定是否採用。) 

三、 建立洪災故障樹與近自然解決方案之鏈結 

本計畫依據不同淹水類型：地勢低窪、排水系統不佳、外水溢堤、

內水無法排出等類，各別建立其洪災故障樹，以供使用者透過故障樹

瞭解面臨的首要洪災問題。 

此外，透過國內外近自然解決方案 (Natural-Based Solution, 

NBS)(含工程措施與非工程措施)與其八個施行步驟之蒐集，配合上述

不同淹水類型洪災故障樹，可進一步依不同洪災成因、區域類型進行

NBS 適用性分類，據以快速查找適用之 NBS。進而可透過 SOBEK 模

式建置淹水模擬模式，評估該方案對於研究區域之減洪效益。 

四、 建立民眾感知評量與在地協商溝通機制 

本計畫之感知評量操作，係利用地點評價系統請民眾進行評分，

以此暸解民眾對洪災的容受力與感知程度，作為平衡民眾需求與韌性

提升方案研擬間之依據。此外，亦針對在地化韌性方案設計，規劃其

操作步驟：分為專業規劃、民眾檢核、韌性提案等三部分，據以建立

具體、可落實，並符合社會共同利益的在地化洪災韌性提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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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韌性提案執行需仰賴公私部門的共同瞭解與合作，因此可

藉由工作坊的方式來進行彼此溝通。而工作坊之操作方式可分為：複

合式韌性提案、在地協商溝通、執行機制設定與方案確立，等三階段。

其中，在地協商溝通階段需包含「專業者對談」以及「專業者與地方

利害關係人對談」兩部分。 

五、 採用「種水於田」觀念推動在地滯洪 

針對「種水於田」之在地滯洪方案初步草擬四項推動關鍵：滯洪

區位規劃、經費相關規劃、工程相關規劃、推動檢核規劃，茲將內容

概述如下。 

(一)滯洪區位規劃： 

 具有逕流分擔功效 

 具有引水與排水路 

 確保農地農用，不違反國土計畫 

(二)經費相關規劃： 

 規劃獎勵金額、簽約金、價購金、累進獎勵等經費規範 

 確定財政來源與主辦機關權責 

(三)工程相關規劃： 

 政府協助推動第一次整地 

 確保農地土方平衡 

 田埂加高應注意相關工程規範 

(四)推動檢核規劃： 

 鼓勵土地仲介或土地開發公司加入協助推動 

 設置淹水深度觀測裝置與檢核措施 

六、 案例示範 

本計畫依據前述架構與步驟，臺南市安南區總頭地區為案例，進

行洪災韌性提升方案規劃(摘圖 2)，茲將相關成果概述如下。 

臺南市安南區總頭地區主要淹水成因為「排水系統不佳」，藉由故

障樹分析、民眾感知評量與需求調查之結果，則可歸納朝向(1)單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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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設置滯洪池、(2)大範圍農田滯洪、(3)增加耕作土地內的滯洪空間、

(4)公有用地或公園進行滯洪規劃、(5)道路加高等方向進行方案規劃，

以滿足民眾三項關鍵需求：替代道路可通行、水不入戶、淹水深度不

超過 30 公分。其中「單一位置設置滯洪池」、「增加耕作土地內的滯洪

空間」以及「公有用地或公園進行滯洪規劃」經淹水模擬後發現成效

不佳，因此，後續主要針對「大範圍農田滯洪」與「道路加高」進一

步辦理水利專業、政策推動、在地對談等三場工作坊，探討以抵抗的

道路加高工程方式，或以韌性土地管理的種水方式，分析合適之在地

滯洪推動方式。最終提出以「種水於田」之方式並配合相關配套措施

以推動在地滯洪，種水是可行且較具永續性(如摘表 1)之方法，但同時

也需考慮獎勵金計算方式(如種水量以每度 5 元進行獎勵、種水面積考

量累進費率之設計)、政策推動制度面之調整、種水地區衍生效益(水質

與水資源再利用)規劃等問題。 

未來針對在地滯洪種水方案之推動，可持續透過工作坊與民眾深

入對談並滾動式調整規劃內容(如生態滯留區、雨水花園、綠間滯水綠

帶、路旁及水溝渠、道路綠地滯水、生態調節溝等設施的加入)，據以

提出地方認同專業規劃，且專業認同地方需求之洪災韌性提升方案，

達到韌性共好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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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1  提升洪災韌性策略架構五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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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圖 2  總頭地區洪災韌性提升策略建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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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表 1  各場工作坊結論 

 第一場 

工作坊 

第二場 

工作坊 

第三場 

工作坊 

主題 水利專業 政策專業 地方專業 

焦點 盤點三種設計方案 聚焦改進種水方案 種水方案溝通 

與會

人員

組成 

水利領域專業者 
臺南市政府局處代表、水利

領域專業者、總頭里里長 

臺南社區大學 

台江分校 

結論 

第三種「種水」方案最

受喜愛，但也有許多細

節需要再討論。 

政策主導者和經費來源必

須確定，種水概念和補助形

式仍需持續與居民溝通。 

民眾認同種水方案，但細

部仍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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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hancement of flood resilience is the only way to overcome the 

effect under climate change.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 the cooperation 

among ministries and public dem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strategies. 

Thus, we should build the bottom-up procedure to propose complete 

strategies. This project is aim to develop the strategy to enhance the flood 

resilience and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two-year period. The 

framework was proposed to form the procedure of making flood resilience 

strategy. The framework consists the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public willing to balance the deficit between public and government. The 

flood resilience enhance methods will be tested in the demonstrated 

inundation area, that considering the public demands, and engineering or 

non-engineering methods, to enhance the flood resilience. 

The project are describe as follow. The first year: Collecting and 

organizing international solutions from the 100 resilient cities. In which, 

we can learn to generate some useful stratagies in Taiwan. The main cause 

and impact of the flood disaster in demonstration area are analysised. Then, 

the localized and nature-based solutions are proposed to enhance the flood 

resilience. The flooding simulation model, SOBEK,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flooding of historical rainfall events based on its ge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condictions. The public demand surveys and sensing 

assessments are adopted to design the localized resilience stratagies, in 

which the resilience enhancement elements were includ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resilience stratagies will be demonstrated with model 

simulations to indicate the improvement of flood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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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year: Based on the design in the first year, the stratagies 

will focus on solving the possible flooding disaster under climate change 

and extreme climate. The design should be adjusted or improved based on 

the response of public, urban planning to enhance the flood resilience. 

Moreover, th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will be discueesd to identify the 

difficulty and the possible influence to nearby area. The cooperation 

among Ministries should be also discussed to implement the flood 

resilience stratagies smoothly. 

This project has proposed a more reasonable method for extreme 

rainfall setting to simulate the extreme flood under climate change. With 

this extreme flood, the suitable resilience measure with engineering and 

non-engineering methods can be conductd to enhance the flood resilience. 

The Fault Tree Analysis(FTA) was conducted for the causes of flood 

disastersd. And then, the appropriate corresponding resilience measures 

can be selected based on the needs survey from the residents (with the 

method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 or Workshop). After this, the localization 

of flood resilience improvement plan will be further carried out in the 

future. 

The current main couses of flooding is poor drainage system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Zongtou region of Tainan City. Baes on the FTA, and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public demand and sensing assessments, the 

stratagies can plan in these way: 1. Set up retarding basin in a single 

location, 2. wide range detention area in abandon farmland, 3. increase 

detention space in the farmland, 4.detention in the park or public land, 5. 

elevation raisen for the main street, to satisfy what the people needs: 1. 

home is not flooded, 2. alternative routes can passable, 3. depth of flo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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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is under 30 cm. But "set up retarding basin in a single location", 

"increase detention space in the farmland" and "detention in the park or 

public land" were found to be ineffective after flooding simulations. 

Therefore, the follow-up will focus on "wide range detention area in 

abandon farmland" and "elevation raisen for the main street" to further 

handle three workshops including water conservancy, policy promotion, 

and local dialogue. In the end, it’s considered feasible and more sustainable 

to use the method of "flood detented in lowlands" and related supporting 

measures to carry out local detention. And it’s necessary to consider issues 

such as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award, the adjustment of the policy 

promotion system, and the derivative benefit planning of the flood detented 

area. In the future, it should continue getting into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eople through workshops and adjust the planning content in a rolling 

manner for the promotion of local de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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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瞭解淹水特性
	(一) 洪災韌性方案彙整
	(二) 非工程措施考量
	(一) 感知評量
	(二) 需求調查
	(一) 淹水數值模式建置
	(二) 韌性提升方案成效評估
	(一) 評估方案推行困難處
	(二) 研擬各部會分工


	第二章   極端氣候下可能淹水情勢分析
	一、 極端情境設定
	(一) 極端降雨情境方法回顧
	1、 歷年場次重現
	(1) 在地歷史最大暴雨場次
	(2) 全台歷史最大暴雨場次

	2、 歷史場次空間或時間類比設定
	PMP=,,,𝑋-𝑛..-′.+,𝑘-𝑚.,𝑠-𝑛. (1)
	3、 假設值設定

	(二) 極端降雨設定方式初步評估
	1、 計算延時24小時極端降雨門檻
	2、 不同延時極端降雨門檻值計算
	3、 統計達極端降雨門檻之歷史降雨事件
	(1) 研究區域為都會型，在滿足延時24小時極端降雨門檻之條件下，建議以滿足短延時(2、6小時)極端降雨門檻值較多次之降雨事件為主。
	(2) 研究區域為鄉村型，在滿足延時24小時極端降雨門檻之條件下，建議以滿足長延時(12、18小時)極端降雨門檻值較多次之降雨事件為主。


	(三) 極端降雨設定方法建議
	1、 歷史極端降雨事件篩選
	2、 放大倍率
	3、 極端降雨事件倍率放大

	(四) 暴潮情境

	二、 淹水潛勢分析

	第三章   洪災韌性提升方案設計
	一、 國際洪災韌性推動方向
	(一) 美國FEMA
	(二) 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
	1、 法規架構
	2、 土地使用及空間規劃
	3、 都市發展與基礎設施計畫
	4、 非都市區的改善

	(三) 歐盟
	(四) 近自然解決方案
	1、 近自然解決方案準則
	2、 近自然解決方案施行指引
	(1) 設計的洪災管理方法要能使效益最大化而且洪災風險最小化。
	(2) 從集水區的角度出發，當著眼在集水區內某特定社區洪災風險時，需要考慮對其他社區的影響。
	(3) 應從非結構式減災方法先著手，若有需要再加入結構式工程。
	(4) 瞭解社會、經濟、環境、政策對於洪災管理的影響。
	(5) 洪災復原與重建工作必須能同時考量到降低洪災風險與進行氣候變遷調適，透過洪災的復原可以強化社區的韌性能力，以應對未來更極端的事件，也可以避免再次造成社會與環境的脆弱，同時應持續強化社區在氣候變遷影響下的調適能力。
	(6) 決策過程必須能確保社會公平並且遵守法律與社會規範。
	(7) 強化韌性過程中應協助女性與弱勢族群。
	(1) 使用對象：處理洪災的源頭(河川或海洋)與路徑(海岸、堤防、洪氾平原)
	(2) 推行原則：(a)必須確定治理目標並整體規劃、(b)考量對生態的影響、(c)注意財務與成本效益
	(3) 設計方法：(a)增加入滲、(b)控制水流通路、(c)提供蓄洪空間



	二、 韌性提升方案建議
	(一) 洪災成因故障樹分析
	(1) 地勢低窪
	(2) 排水系統不佳
	(3) 外水溢堤
	(4) 內水無法排出

	(二) 洪災韌性提升方案建立
	1、 河岸防護
	(1) 設置堤防(Dike)
	(2) 堤防加高加固(Dike reinforcement)
	(3) 壩堤(Flood control dam)
	(4) 防洪閘門(Flood gate)
	(5) 河道治理(Dredging of watercourse)
	(6) 堤防加上安全出水高度(Freeboard)
	(7) 連續屏障設計(Sectional barrier)
	(8) 防洪牆(Floodwall)
	(9) 水工構造物防滲處理(Seepage barrier)
	(10) 水門(Sluice/Gate)
	(11) 疏洪道(Flood Bypasses)

	2、 臨時性防護措施
	(1) 移動式防洪擋板(Demountable flood protection barrie)
	(2) 臨時堤防＿太空包(Filled container)
	(3) 充氣式擋水牆(Freestanding barrier)
	(4) 沙包(Sandbag wall)

	3、 近自然防護措施
	(1) 第二道堤防線(Creation of a second dike line)
	(2) 河道疏浚(Dredging of watercourse)
	(3) 村落圍堤(Dike around village)
	(4) 排水構造物維護(Maintenance of hydraulic structures of the storm drainage system)
	(5) 提高路緣高度(Raised curb)
	(6) 河濱公園(Waterfront Parks)

	4、 創造自然環境
	(1) 造林(Afforestation)
	(2) 都市森林公園(Urban forest and park)
	(3) 洪氾區復育(Restoring Floodplain)

	5、 生態工法
	(1) 河川掀蓋(Daylighting Rivers and Streams)
	(2) 與水共生(Living with water)
	(3) 圍墾(Polder)
	(4) 河道護岸(Revetment)
	(5) 河岸砌石(Rip Rap)
	(6) 養灘(Beach nourishment)

	6、 開闢河道空間
	(1) 水岸退縮(Setback)
	(2) 還地於河＿堤防遠離河道(Dike relocation)
	(3) 開闢洪氾平原(Floodplain excavation)

	7、 設置滯洪空間
	(1) 滯洪池(Flood detention reservoir)
	(2) 沼澤地(Swale)
	(3) 都會區地下滯洪池(Stormwater retention tank)
	(4) 水廣場(Water square)

	8、 提供蓄洪空間
	(1) 埤塘(Pond)
	(2) 廢棄下水道再利用(Unused sewers)

	9、 利用綠色基礎建設進行蓄洪
	(1) 地下水補注(Aquifer recharge)
	(2) 生態滯留區(Bioretention area)
	(3) 綠屋頂(Green roof)
	(4) 綠牆壁(Green wall)
	(5) 雨水花園(Rain garden)
	(6) 雨撲滿(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7) 球場下方蓄水(Rainwater storage beneath sports fields)

	10、 道路透水鋪面
	(1) 路間滯水綠帶(Green Streets)
	(2) 路旁集水溝渠(Gutter)
	(3) 道路綠地滯水(Road green space)
	(4) 透水鋪面(Permeable paving)
	(5) 提高土壤滲透能力(Increase of infiltration capacity)
	(6) 生態調節溝(Bioswales)

	11、 都會採用綠色防洪規劃
	(1) 濕地復育(Wetland and wetland restoration)
	(2) 階層式防洪構造物(Cascading flood compartment system)
	(3) 滲透井(Dry well)
	(4) 雨水收集系統(Stormwater harvesting system)

	12、 加速地面水排出
	(1) 排洪通道(Bypass channel)
	(2) 排水系統(Urban drainage systems)
	(3) 導水溝渠(Ditch)
	(4) 增加下水道容量(Increased capacity of sewer/drainage system)
	(5) 抽水站(Pumping station)
	(6) 雨汙水分離(Rainwater disconnection)

	1、 提升建築物防洪與耐洪能力
	(1) 兩棲建築(Amphibious building)
	(2) 建築基準高程(Building elevation)
	(3) 防洪建築(Buildings as flood defence)
	(4) 乾式防洪(Dry floodproof)
	(5) 濕式防洪(Wet floodproof)
	(6) 浮動建築(Floating building)
	(7) 建築技術規範(Prescrip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code)
	(8) 高腳屋(Stilt house building)
	(9) 建物裝設高於洪水位的緊急出口(Emergency exit of buildings above highest flood level)

	2、 提升公共設施防洪能力
	(1) 管路逆止閥(Check valve)
	(2) 堤防檢查作業(Dike inspection)
	(3) 高架道路(Floating road or Elevated highway)
	(4) 基礎設施防洪規劃(Flood proof infrastructure)
	(5) 多功能防洪規劃(Multi-functional flood defences)

	3、 洪災補助
	(1) 洪災保險(Flood insurance)
	(2) 稅收減免(Tax relief)
	(3) 災害補助(Disaster relief)

	4、 避免使用高風險地區
	(1) 搬離洪災區(Building relocation)
	(2) 搬移高風險區(Away from disaster risk)

	5、 緊急救援疏散
	(1) 緊急救援系統(Emergency Management Services)
	(2) 疏散計畫(Evacuation plan)
	(3) 疏散路線(Evacuation Routes)
	(4) 居家應變能力(Family emergency planning)
	(5) 較高的逃生路線(Evacuation routes at elevated level)
	(6) 救援計畫(Rescue plan)

	6、 災害預警準備
	(1) 洪水預警(Flood forecasting and early warning)
	(2) 水文與氣象觀測(Hydrological an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3) 市府防洪計畫(Municipal flood control plan)

	7、 防災據點與緊急救援物資
	(1) 掌握救援物資(Emergency supplies and utilities)
	(2) 緊急庇護所(Flood shelter)

	8、 掌握災後資料
	災後資料分析(Post-disaster data collection)

	9、 災後金融準備
	(1) 緊急金融措施＿舉債(Government debt instrument)
	(2) 財務準備＿貸款(International loan)
	(3) 災害準備金(Budget for the disaster funds)

	10、 掌握自然情勢進行空間規劃
	(1) 揭露自然災害風險資訊(Natural disaster risk information)
	(2) 土地利用空間規劃(Land use plan / spatial planning)
	(3) 埤塘水位彈性管理(Flexible water level management)
	(4) 淹水潛勢圖(Flood hazard mapping)
	(5) 脆弱度評估(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11、 建立社區防災意識
	(1) 社區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
	(2) 災害演練(Red alert exercise)
	(3) 歷史淹水位標記(High water mark)

	12、 強化大眾防災資訊傳達
	(1) 強化訊息傳播給公眾(Broadcast to public)
	(2) 強化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 mapping)


	(三) 洪災韌性提升方案擇定

	三、 在地化韌性方案設計
	(一) 方案設計步驟
	1、 專業規劃
	2、 民眾檢核
	3、 韌性提案

	(二) 方案設計規劃
	1、 專業者對談
	2、 專業者與地方利害關係人對談

	(三) 視覺化呈現


	第四章   洪災韌性提升方案成效
	一、 規劃作業流程
	(一) 計畫目標及範圍設定
	(二) 資料蒐集與調查
	1、 人文資料蒐集：蒐集研究區域人口、交通及社會經濟等人文資料，以瞭解研究區域之人文概況。
	2、 地文資料蒐集：蒐集研究區域之土壤、地質、地形及地下水位等地文資料，必要時配合現勘、地形測量及地質鑽探，以掌握該地區之地文條件。
	3、 氣象水文資料蒐集：蒐集研究區域有關降雨量、潮位、水位、流量、水文分析成果、地下水位等氣象水文資料，俾供規劃作業之應用。排水匯入河川時，應蒐集排水、河川銜接處之河川水位及流量資料；排水匯入海，則應蒐集附近潮位站歷年潮位統計資料，俾供渠道水理分析及淹水分析之用。於區域排水規劃時若有佈設滯洪池、調節池等設施時，應蒐集其鄰近之深層及淺層地下水位資料，俾供方案研擬及工程規劃設計之應用。
	4、 測量及構造物資料蒐集調查：排水路斷面資料及構造物調查資料係供現況通水能力檢討之用；排水路斷面及地形高程測量、構造物調查資料係供現況淹水分析之用。若有資料不足或已過時之情形，再予以補充調查或重新測量。
	5、 灌溉、排水系統及集水區範圍資料蒐集：蒐集研究區域灌溉系統、排水系統、灌排兼用情形及集水區範圍之資料，必要時現勘，以掌握研究區域之灌溉及排水概況。
	6、 土地利用及公私有地資料蒐集：蒐集或調查研究區域之土地利用情形、排水路兩旁公私有地及集水區公有地分佈情形，以掌握土地利用概況，並供方案研擬及工程規劃之參考。排水路兩旁公私地調查成果，可供排水整治工程用地費估算；集水區公有地調查成果，可供綜合治水(如佈設滯洪池等)規劃之用。
	7、 洪災資料蒐集：蒐集研究區域歷年颱風暴雨之洪災原因、淹水範圍、淹水深度、淹水延時、淹水損失及災害補償救濟金額等資料，並赴現場訪查附近居民及村里長，以確實掌握洪災原因，供淹水分析、改善方案研擬及估算淹水損失之參考。
	8、 社會環境資料蒐集：蒐集研究區域之排水路空間、利用型態、歷史、文化、風土民情資料，並利用地方說明會或問卷調查等方式進行居民意向調查，以使研究區域內之居民充份參與計畫，規劃成果能滿足多數民眾需求，作為排水改善方案之參考。
	9、 相關計畫資料蒐集：洽詢內政部營建署或縣市政府取得都市計畫、雨水下水道規劃報告，洽詢內政部土地測量局或縣市政府取得土地重劃及農地重劃報告或相關資料，洽詢水利署暨所屬辦理整治或規劃機關取得河川或排水治理、防洪及防潮計畫，洽詢水土保持局取得山區之水土保持計畫，洽詢縣市政府取得相關開發計畫。取得相關計畫後，應瞭解其與研究區域改善方案之相關性，改善方案應儘可能配合既有已完成或已核定之計畫，各計畫間若有相衝突時，應先協調解決，以使改善方案更具可行性。

	(三) 排水不良原因探討
	1、 排水出口問題
	(1) 出口淤塞。
	(2) 潮位或外水高漲頂托及倒灌問題。
	(3) 外水到達時間早或延續時間長。
	(4) 養殖用水經由排水路取用海水，降低防潮閘功能大潮乘虛而入，增加維管困難。

	2、 排水系統問題
	(1) 蒐集系統佈置不良。
	(2) 排水路通水能力不足。
	(3) 跨渠構造物通水斷面不足，阻礙排水。
	(4) 灌排兩用，攔河堰或制水閘構造物抬高水位。
	(5) 山坡地逕流進入平地排水之銜接問題，平地坡緩流慢，無法承納。
	(6) 水路加蓋，清淤困難。
	(7) 集水區邊界條件不足造成越域情況。
	(8) 沿海地表高度低於大潮平均高潮位以下之地區，受制於先天地形條件或後天之地層下陷因素。

	3、 土地開發問題
	4、 地層下陷問題
	5、 維護管理問題

	(四) 改善方案研擬
	(五) 改善方案選定
	1、 因地制宜，依排水不良原因，評估適當可行之改善方案，充分運用高地即時排水、低地延遲排水之策略，對各治水單元賦予不同的排水或蓄水任務，以達成區域之淹水防護目標。
	2、 地勢平坦之低窪地區抽水站以距淹水區越近減輕淹水效果越佳。抽水站之抽水規模不應大於排水系統之雨水系統收集能力，以免造成工程投資之浪費。
	3、 確認改善方案之效益，並符合當地民眾需求。
	4、 改善方案施行後，不會造成淹水風險轉移。


	二、 設計作業流程
	(一) 先期作業階段
	1、 蒐集相關報告、圖資及基本資料
	2、 計畫目標及所設計設施功能瞭解
	3、 設施位置及範圍確認。
	4、 既有規劃報告檢視
	5、 實質設計前補充調查及檢討事項
	(1)地形測量
	(2)工程地質調查及鑽探試驗
	(3)工程設計須配合現況環境及民眾需求 
	(4)工程設計設施需考量韌性提升角色及功能
	(5)工程設計需配合生態維護及河川環境營造事項
	6、 設計條件的確立及取得。

	(二) 實質作業階段
	1、 一般設計原則
	(1) 依規劃的型式、規模、位置及要領設計完成，並確保能發揮預期功能。
	(2) 所設計的設施應充分考量安全性，除依一般常用方法及條件數據進行結構設計外，有關環境因素變化可能影響結構體安全的風險也需適當考量，必要時應增加設計保護措施或預留應變空間。
	(3) 設施的設計應符合水利法規的規定，其涉及非水利為主的相關法規部分，若有競合之處應進行協調以利執行。
	(4) 設計時應在工程布置、材料選擇及工法考量等方面力求因應，使負面影響減輕。生態工程的使用較能兼顧生態環境保護的需求，可視實際條件因地制宜採行。
	(5) 設施的設計應儘量掌握土方就近平衡減少廢棄土、工程材料就地取材、設計的工法能減少廢污水及空氣污染，利用植栽技術取代部分傳統工程使工程減量等原則。
	(6) 工程設計方案在定案進入基本設計階段之前，應先辦理設計方案比較評估；可就構造型式、工程材料、施工難易、工期、維護管理難易、工程費等不同組合研擬數種工程設計方案比較評估後，擇其較適用者做為優先方案辦理基本設計。
	(7) 優良的設計方案應事先考量工程完工後整個工程生命週期的需求。因此在工程生命週期內如何有效維護管理及操作，包括管理方式、人力、經費來源等，在設計階段均宜考量使其可行。
	(8) 民眾參與是現今推行公共工程重要環節之一，設計應與當地民眾多做溝通，儘量理解及採納其意見。

	2、 工程系統整體布置設計
	3、 設計方案評估比較
	4、 工程基本設計
	5、 工程細部設計
	6、 工程預算書及發包文件研擬


	三、 成效模擬流程
	1、 利用所蒐集計畫區河川與區域排水斷面資料、跨河與水工結構物、抽水站分布與抽水容量、雨水下水道調查成果、正射影像、衛星影像等資料，建構一維渠流模組(CF)。
	2、 同時，利用地文分析成果，將劃分之各子集水區，配合土地利用調查成果逐一給定面積、流長、CN值，建立降雨逕流模組(RR)。
	3、 二維漫地流模組(OF)則利用內政部提供高精度地形高程資料予以設定。
	4、 經前述流程建構基礎SOBEK模式，並檢核其設定正確後，採歷史颱洪事件進行模式檢定及驗證，檢定及驗證過程中並應考量治理工程施作之時間點。
	5、 經驗證模式合理後，再納入各排水系統已完工或施工中之治理工程，作為後續情境分析之基礎。必要時並配合現地勘查與訪談等方式以確認模式之正確性。情境分析則考量不同情境進行模擬，據以瞭解研究區域之淹水潛勢。
	1、 資料蒐集
	(1) 地文資料蒐集：包含數值地形高程資料、航照正射影像、水道資料、重要水工建造物、土地利用、雨水下水道資料與海岸資料等。
	(2) 水文資料蒐集：水文分析成果(降雨頻率分析、降雨雨型分析及流量分析等成果)、採用保護標準、計畫流量及水位、潮汐資料等。
	(3) 歷史資料收集：歷史淹水災點、範圍、深度資料蒐集，各排水已完工、施工中及已核定工程。

	2、 排水數值模式建立
	3、 模式建置條件
	(1) 幾何條件
	(2) 上游邊界條件
	(3) 下游條件

	4、 建立淹水模組
	(1) 一維區排及下水道模組
	(2) 二維淹水模組
	(3) 水工構造物功能模組

	5、 淹水模式驗證
	6、 現況淹水模擬


	第五章   洪災韌性提升方案推行
	一、 方案推動之困難處評估
	(一) 工程措施
	1、 強化防護－河岸防護
	(1) 設置堤防：堤防工程係防洪工程中相對較為直接、最快見效的方法，但人工建造物伴隨相對的風險，限制提高河流水位，會使河流兩岸低地排水不易，若維護不當則會造成更嚴重的災害。故建造前須正確的評估與設計，建造後確實維護修繕，搭配完善的排水系統，可將堤防效益發揮到最大。
	(2) 堤防加高加固：該方案必然造成景觀上的阻礙，擋視線且阻礙親水，將造成居民與環境的疏離，因此堤坊加高加固之工程，應考量如何在親水、親民與工程間達成適當之平衡。此外，推行過程亦可能面臨經費籌措的問題。
	(3) 壩堤：國際上主要適用於較長河川的防洪操作，然而，臺灣河川大多流短坡急，且壩堤多作為水資源續存之用，民眾對於建造壩堤之反對聲浪不少，推行過程須注重與民眾之溝通，以及經費籌措之問題，同時針對壩堤的後續維護需具備完善的規劃。
	(4) 防洪閘門：推行過程中需考量洪水期間需具備足夠的電力，以及相關監控設備，以維持其運轉，故後續的人力操作及訓練，亦需納入規劃與考量。
	(5) 河道治理：推行過程中需注意政治經濟、工程技術與民眾影響等因素。其中尤以都會型的河道整治較為複雜，其推行可能面臨用地取得困難、工程複雜性高、需配合都市計畫，以及注重民眾參與等事項。
	(6) 堤防加上安全出水高度：推行過程需考量經費之籌措，以及舊有堤防施工腹地之問題。
	(7) 連續屏障設計：推行上需較大之施作空間。
	(8) 防洪牆：可以保護建築物和周圍地區免遭淹沒，而不會對結構造成重大影響。它們可以在空間有限的區域中使用，並且可以輕鬆，快速地將其安裝在預製的部件中。除經費需求較高外，較無推行上之困難。
	(9) 水工構造物防滲處理：推行上可能面臨經費籌措，以及工程規劃與施作之空間範圍需求問題。
	(10) 水門：推行上除經費籌措與後續維管問題外，較無推行上之困難。
	(11) 疏洪道：推行上除經費籌措外，亦需考量施作所需之空間問題，同時可能面臨民眾私有土地徵收問題。

	2、 強化防護－防護措施
	(1) 移動式防洪擋板：為相對較低成本的防洪閘門系統，質量輕，可以單人快速部署，具有很高的靈活性，強度高，除經費需求較高外，較無推行上之困難。
	(2) 臨時堤防－太空包：可快速輕鬆地放置和拆卸，高效存儲和輕鬆運輸，惟平時需有儲存空間，推行上較無困難。
	(3) 充氣式擋水牆：屬於臨時防洪系統，可以快速且輕鬆地放置和拆卸，並且能方便的運輸，惟保存上需注意充氣袋的保養，避免破洞，推行上較無困難。
	(4) 沙包：係屬便宜的防洪措施，裝滿後，袋子輕巧便於儲存和運輸，較無推行上之困難，探需注意保存地點需有遮蔽或帆布覆蓋，盡量避免直接日曬，以供重複使用。

	3、 強化防護－近自然防護方式
	(1) 第二道堤防線：推行上需考量工程施作需取得較大之空間。
	(2) 河道疏浚：疏浚為目前常推動之防洪方式，但在過程中可能破壞自然河道特徵，河道植被消失而導致環境惡化。
	(3) 村落圍堤：容易造成交通與景觀上之影響，且進出不易不利發展，故推行上可能面臨民眾反對，需加強與民眾間之溝通及協調。
	(4) 排水構造物維護：需避免排水網絡中的回流事件，在推行上較無困難。
	(5) 提高路緣高度：讓水先停留在道路側，可以增加建築物進行防洪準備的時間，惟需注意住家出入之影響，在推行上較無困難。
	(6) 河濱公園：河濱空間之規劃與利用，需廣納各類民眾意見與需求進行評估，不宜過度強調民意或依附民意而背離環境生態。規劃過程可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公園綠地系統規劃手冊暨操作案例」(民國99年)。

	4、 掌握環境與自然生態－創造自然環境
	(1) 造林：需以集團造林為原則，造林面積需毗連2公頃，或同一地段毗連5公頃以上。在推動上除需考量縣市國土計畫之規劃方向外，尚需將土地之生產潛能與使用之機會成本、土地價值，以及民眾參與意願列入考量。
	(2) 都市森林公園：推行上需配合縣市國土計畫或都市計畫之規劃方向，並評估公園植栽種類與後續維護問題，同時徵求腹地周邊民眾意見與需求後，在推行上較無困難。
	(3) 洪氾區復育：推行上需配合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方向，管理相關土地之使用方式，並與民眾溝通，避免民眾使用洪氾區進行土地開發或居住。

	5、 掌握環境與自然生態－生態工法
	(1) 河川掀蓋：隨著都市發展人口密集成長，建築與土地開發劇增，欲在都會地區進行河川掀蓋，可能面臨民眾於該區域興建私有建築之問題，故施作前除先釐清土地與建築之合法性，亦需進一步透過與民眾之溝通，進行相關工程之施作。
	(2) 與水共生：面對洪災影響時，較為不同之思維，與民眾一般之觀念大相逕庭，故推動時可能面臨民眾的無法理解進而反對，除平時透過與民眾的溝通進行教育外，亦需透過頻繁的對話交流使民眾瞭解與水共生的意義。
	(3) 圍墾：過度圍墾可能造成天然濕地的流失，進而破壞當地生態環境，故推行過程需避開濕地保護區之劃分區域內。
	(4) 河道護岸：建造與設計過程，需依環境特性調查、水理分析等客觀條件，確定工程構造物之地點，進而對於合乎保護目的的構造物本身，進行改善構造物型態與結構。
	(5) 河岸砌石：河岸砌石相當耗費人力、時間，且施作經費較高，此外，施作後可能會阻礙人類對於親水與娛樂的需求
	(6) 養灘：推行上可能面臨海砂來源的問題，以及是否造成海灘生態與海域汙染之問題，否則可能引起外界對政府的指責及輿論壓力。

	6、 掌握環境與自然生態－掌握自然情勢進行空間規劃
	7、 落實空間檢討－開闢河道空間
	(1) 水岸退縮：推行過程可能面臨所規劃之退縮範圍內，民眾既有建物之處理問題，故規劃過程需與民眾進行溝通。
	(2) 還地於河＿堤防遠離河道：推行上需有足夠空間進行堤防遠離河道之作業，此外，對於鄰近河道之住宅可能造成景觀或出入上之問題。
	(3) 開闢洪氾平原：推行上較無困難。

	8、 落實空間檢討－設置滯洪空間
	(1) 滯洪池：推行上需考慮保護標的，進而依據水文模式之客觀分析瞭解設置滯洪池有效位置。因此可能面臨設置位置之土地徵收問題。
	(2) 沼澤地：天然沼澤地本就具備吸納雨水、減輕豪雨帶來的水患問題，且可淨化水質。然而，推行上除遵行國土計畫之規劃外，應避免將水田、溝渠及河海堤水泥化，而造成沼澤面積日益減少，以維護天然防洪資源外，同時保護天然生態環境。此外，沼澤附近農田農藥噴灑及除草劑的濫用問題，亦可能造成維護沼澤方面之困難與危機。
	(3) 都會區地下滯洪池：推行上需注意滯洪位置具備其效益，並考量經費籌措、土地產權等問題。
	(4) 水廣場：推行上需具備較大空間之公有用地，並重新考量滯洪後的排水問題，同時需與該空間的所有利益關係人進行交流討論，據以規劃符合需求之公用場域。

	9、 落實空間檢討－提供蓄洪空間
	(1) 埤塘：由於埤塘現階段已具備短暫滯洪功能，故推行上較無困難。
	(2) 廢棄下水道再利用：需盤查城市內可用之廢棄下水道，可能曠日費時，而利用廢棄下水道短暫蓄洪後，可能又面臨如何在洪峰過後將蓄水排出的問題。

	10、 強化滲透與滯水功能－利用綠色基礎建設進行蓄洪
	(1) 地下水補注：實際推行上，在技術應用上需考量水中有機物、病原菌及微量/新興污染物在土壤滲濾過程中的傳輸、淨化機制與去除效率，以及高濾速、低阻塞及低維護需求的濾料組合，避免不良的地下水補注。此外，亦需考量經費籌措與後續之維管問題。
	(2) 生態滯留區：參考「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編製與案例評估計畫」(內政部營建署，民國104年)所述，推行上可能面臨土地開發或建物建造過程，法定建蔽率與容積率之問題，生態滯留區的設置受建築開發基地建蔽率、開挖率影響。亦即開挖率的大小，將影響生態滯留區之設計條件與其效益。
	(3) 綠屋頂：推行過程應謹慎考量所選用植物是否會造成建築結構破壞或漏水等問題，同時，針對蟲害之防治與管理規劃亦需進行考量與評估。
	(4) 綠牆壁：推行過程應謹慎考量安全性問題，所選用植物種類是否造成建築外牆受到破壞，而減少建物價值；此外，防治蟲害與建造成本問題亦需審慎評估。
	(5) 雨水花園：推行上可能面臨經費籌措，並計算瞭解蓄水容積，與設計適合於雨水花園之植物種類等問題。
	(6) 雨撲滿：推行上欲廣泛推廣之家戶，可能面臨硬體補助或設置獎勵等經費籌措問題，此外亦需取得民眾之認同，方能順利推行。
	(7) 球場下方蓄水：推行上可能面臨經費籌措之問題，並與場地主管機關或單位商討改建規劃，以建造蓄水功能之運動用地據以增加蓄洪空間。

	11、 強化滲透與滯水功能－道路透水鋪面
	(1) 路間滯水綠帶：推行上可能面臨經費籌措、街道綠帶高程設計及植被選擇等問題。
	(2) 路旁集水溝渠：推行上可能面臨經費籌措，以及道路排水設計等問題。
	(3) 道路綠地滯水：推行上可能面臨經費籌措，與道路高程設計問題，車道間的綠地應以較低高程之設計方式，以有效增加滯水功能。
	(4) 透水鋪面：推行上需考量鋪設地點(人行道、停車場、廣場及輕交通量之車道)、成本與後續維管問題。
	(5) 提高土壤滲透力：推行上需考量施作地點及土壤組成概況調查，並規劃經費籌措與後續維管問題。
	(6) 生態調節溝：推行上除面臨經費籌措問題外，亦面臨後續長期維管(修護、清洗)問題，而導致喪失其原有功能。

	12、 強化滲透與滯水功能－都會採用綠色防洪規劃
	13、 加速內水排出－加速地面水排出

	(二) 非工程措施
	1、 鼓勵耐災設計－提升建築物防洪與耐洪能力
	(1) 兩棲建築：在成本效益上，臺灣都市區域較無建造兩棲建築之迫切性，而地層下陷的沿海地區雖然適合推行本方案，但由於建造兩棲建築需為輕量建築，且大多為木構，造價非一般大眾可負擔。同時，考量臺灣屬複合型災害地區，故兩棲建築以目前的建築技術是否足以應付，仍需審慎評估。
	(2) 建築基準高程：引述「因應氣候變遷防洪策略之排水系統與交通路網整合方案研究(1/2)」(經濟部水利署，2016)內容，臺灣地區長期以來，除如屏東林邊等嚴重地層下陷區會因過往淹水經驗考量建築基地墊高防洪；此外，如捷運、高鐵、台鐵車站等重要設施，若淹水會造成重大損失與影響，故設施亦會以較高保護標準設計入口處高程或防洪工程高程，其餘地區之建築基地則多僅以人行道或路面高度銜接為依據。基此，台灣地區欲導入建築物防洪高程設計基準線，應就道路設計、道路排水與否及目標事件重現期距等進行評估檢討，以釐清其可行...
	(3) 防洪建築：推行上可能面臨私有住宅之屋主因財務考量而反對，造成推行上之困難。
	(4) 乾式防洪：推行上，對於民眾住宅而言，民眾可能因建物改建以強化防洪能力之花費較為高昂，而不願意進行改建。
	(5) 濕式防洪：濕式防洪係使民眾接受洪水短暫入戶，與傳統之防洪思維較為不同，加上淹水的水質可能非常糟，會造成清理的困擾，因此推行上可能面臨民眾之反對聲浪與輿論壓力。

	2、 鼓勵耐災設計－提升公共設施防洪能力
	3、 鼓勵耐災設計－洪災補助
	4、 國土規劃與用途限制－避免使用高風險地區
	5、 防災準備－緊急救援疏散
	6、 防災準備－災害預警準備
	7、 防災準備－防災據點與緊急救援物資
	8、 防災準備－掌握災後資料
	9、 防災準備－災後金融準備
	10、 強化自主防災－建立社區防災意識
	11、 強化自主防災－強化大眾防災資訊傳達


	二、 各構面推動方式與方案連動影響探討
	(一) 法規面
	1、 水利法
	2、 國土計畫法
	(1) 國土規劃應配合國際公約及相關國際性規範，共同促進國土之永續發展。
	(2) 國土規劃應考量自然條件及水資源供應能力，並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防災及應變能力。
	(3) 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並得禁止或限制使用。
	(4) 海洋資源地區應以資源永續利用為原則，整合多元需求，建立使用秩序。
	(5) 農業發展地區應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原則，積極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並應避免零星發展。
	(6) 城鄉發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創造寧適和諧之生活環境及有效率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設施。
	(7) 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
	(8) 特定區域應考量重要自然地形、地貌、地物、文化特色及其他法令所定之條件，實施整體規劃。
	(9) 國土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應尊重及保存其傳統文化、領域及智慧，並建立互利共榮機制。
	(10) 國土規劃應力求民眾參與多元化及資訊公開化。
	(11) 土地使用應兼顧環境保育原則，建立公平及有效率之管制機制。


	(二) 工程面
	1、 列管重要工程：以全生命週期管考方式及計畫里程碑預警機制，進行每日檢視、每週盤點異常案件，同時每月召開督導會議以管控及追蹤執行情形。
	2、 逐級管控：採取逐級管控，針對執行績效偏低部分，篩選管控進度落後或執行異常內容，掌握執行情形。
	3、 營造公平合理的工程採購環境：解決營建物價變動、南部砂石短缺、柴油車輛不足、工程流廢標等課題。
	4、 精進審查程序：解決重複審查、審查天數未妥予管控、不熟悉法令規定、未能管控設計品質等缺失。

	(三) 國土規劃面
	(四) 民眾影響面
	1、 參與群體選擇：每場工作坊會因其探討目標的不同，有不同的受眾。例如，單一專業領域的利害關係人對話，因受眾具目標性，多半偏重資料分析與演繹，盤點特定議題(或事件)的效益與衍生性課題。跨領域的工作坊則會以建立共識為主要目地，藉由對話了解不同利害關係人的立場與考量，並試圖從中建立「可被接受的」策略。
	2、 提案與效益分析：執行團隊可提出已規劃的提案並加以說明，提供受眾對方案足夠的資訊，建立對方案本體的討論與評析。或者，執行團隊可拋出一個開放性的發問(an open question)，由受邀群體針對其發問進行回答或補充，以充實對此議題更全面性的討論，最後收斂成群體共識。
	3、 共識建立：每場工作坊都有其特定的參與方式，藉以收斂各方意見，協調並歸納出共識，執行團隊會依工作坊的性質選擇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問答，心智圖，群體問答，Post-it立貼等，並加以彙整。
	4、 綜整與討論：意見交流與對話平台的建立是工作坊的核心目標，因此，在共識確立後，執行團隊若能加以呈現，以提供參與者檢視並提出回饋，將有助於大家(包含執行團隊及各利害關係人)對方案的掌握與共識的確立，減少因資訊不對等而造成的誤會與誤差，並協助後續發展順利進行。


	三、 各部會分工說明
	1、 國土規劃措施：在易淹水地區保護標準提升之後，首要措施即是進行開發的管制與限制，根據提升後的保護標準制定開發容量上限。採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措施，防止都市人口無限的膨脹，以確保都市有秩序發展，賦予不同之使用性質及使用強度，並限制有妨礙各分區用途之使用，以維護良好居住環境、提供合宜公共設施。
	2、 近自然解決方案：採用灰色基礎設施來提升易淹水地區的保護標準有其限度，因此必須藉由近自然解決方案來協助灰色基礎設施提升其保護標準。近自然解決方案即是以綠色或藍色基礎設施搭配灰色基礎設施，採用多功能的綠色空間設計，主要目標為提昇自然環境的品質，包含自然的或人為管理下的的綠色措施，進而提升灰色基礎設施的保護標準。
	3、 非工程措施：當相關結構性工程都施行後，而易淹水地區仍有淹水風險之虞，此時則需要採用非工程的軟性治理措施，透過強化預警與疏散、強化建築防水、強化居民自主防災觀念、健全災後復原等相關措施，減低水患造成民眾的「損害」，並且讓民眾與社會可以快速恢復原狀。
	1、 治山防洪：農委會林務局
	2、 坡地水土保持：農委會水保局
	3、 雨水下水道：內政部營建署
	4、 區域排水：經濟部水利署
	5、 低衝擊開發：內政部營建署
	6、 橋梁配合改建：交通部公路局
	7、 農田排水：農田水利署
	8、 水產養殖排水：農委會漁業署
	9、 地下水資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 地層下陷：經濟部水利署
	11、 水質：環保署
	1、 整體性之水利治理評估作業：應由經濟部水利署為主導，負責進行整體性之評估與方針規劃，並橫向與其他部會溝通協調，再交由縣市政府之主管機關推動與執行。
	2、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確認：負責民眾溝通(含工作坊之召開或委託第三方協助舉辦)、方案細部設計(含縣市國土計畫與相關法規確認)、行政契約簽訂。
	3、 方案規劃與施作：負責依據主管機關設計與規劃之內容，由地方政府工務單位進行工程施作。
	4、 配套措施規劃：負責依據主管機關規劃之配套措施，及所屬業務協助進行相關措施之施行。


	第六章   案例示範
	一、 洪災成因分析
	(一) 洪災示範區現況調查
	(二) 極端情境設定
	1、 歷史極端降雨事件篩選
	2、 放大倍率計算

	(三) 淹水潛勢分析

	二、 韌性提升方案建立
	(一) 韌性提升方案建議
	(二) 在地化韌性方案設計

	三、 在地協商溝通
	(一) 國土規劃
	1、 避免使用：針對洪災高風險地區檢討成長管理計畫
	(1) 都市計畫：檢討計畫人口分派與分區
	(2) 非都市土地：國土計畫檢討未來發展地區區位與開發類型

	2、 與水共生：針對洪災韌性提升方案擬定土地規劃原則
	(1) 都市計畫地區：高程管理與土地逕流分擔
	(2) 國土計畫地區：訂立非都開發規劃與審查原則並詳列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二) 工作坊辦理情形
	1、 水利對談 – 方案效益分析
	2、 政策對談 – 種水策略發展與可行性建議
	3、 在地對談 – 多元土地管理與在地落實

	(三) 工作坊執行聚焦與分析
	1、 工程方面
	2、 國土與政策方面
	3、 地方發展方面


	四、 各部會分工規劃
	(1) 逕流分擔規劃：在地滯洪之評估作業，建議由經濟部水利署評估公告實施逕流分擔之區域範圍，並由地方水利主管機關針對該區域進行整體性之逕流分擔評估作業，據以劃定可進行滯洪以有效減輕研究區域洪災影響之在地滯洪範圍。
	(2) 契約與溝通：在地滯洪方案之推動，建議以縣市政府水利單位為主辦機關，針對農地使用協商(可思考導入土地仲介人的方式進行農地使用整合推動)與行政契約簽訂進行期程規劃與執行。
	(3) 細部工程設計：包括在地滯洪之初次整地工程，以及滯洪地點引水設施與排水設施，據以強化滯洪效率，建議由縣市政府水利單位進行細部設計與規劃，再交由縣市政府工務單位進行施作。
	(4) 農地相關政策：建議由地方政府農業局盤點淹水潛勢區內農地零散坵塊，規劃相同種植策略；建議由農田水利署檢討現行農業補償政策，思索簡化程序或調高補償方式提高農民意願；擴大辦理農業保險對象，協調保險業者透過交叉補貼方式提高理賠金額，以吸引農民投保。
	(1) 通行道路規劃：建議由縣市政府水利單位評估易淹水區之道路與行道樹綠帶空間作為滯洪空間之效益，再由縣市政府都發局進行細部規劃與發包施作；此外，當洪災影響時，交通主管機關與縣市政府應檢視淹水潛勢區內道路高程，提供道路無法通行時的替代道路。
	(2) 建築防災與土地規劃：建議由縣市政府水利單位主導，落實易淹水區內住宅防水(乾式防水、濕式防水)的建築規範；針對建築防洪相關規劃，建議由都發局為主導，配合縣市國土計畫所規劃之土地利用劃分，進行公共設施保水措施施作評估，並增加公園綠帶之可透水面積，降低易淹水地區之土地利用強度。
	(3) 校園防洪與教育：建議各級學校(大專院校、高中職、國中小)可依據教育部「永續校園推廣計畫」(如圖6-36)，進行綠化改造：校園可藉由降低操場與球場高程，作為滯洪空間；考量透水鋪面或雨水花園等相關蓄洪再利用的設計，提高校園蓄洪與節省水資源之能力。此外，可於校園中建立水資源與自然生態教育，讓學生從小就開始培養良好的生態保育觀念。
	(4) 疏散規劃與救助：建議由縣市政府消防局，與縣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共同建立救援物資計畫，平時進行準備救援物資，汛期前進行清點與整備，並讓各區公所與村里長可以掌握相關物資訊息，加速物資的發送。同時，需掌握救援進出路線安排，快速投入救難物資與資源，並協調收容處所以進行安置；事先掌握弱勢、外籍、醫療需求民眾資訊，規劃優先進行救援。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研擬氣候變遷下極端降雨情境設定方法，並以總頭地區為例進行極端降雨情境下之淹水情勢分析
	1、 以「平均值加上兩倍標準偏差」之方式設定研究區域之極端降雨門檻值，並配合歷史最大暴雨場次資料，篩選出在地之極端降雨事件，以找查找其總雨量對應之頻率年。
	2、 以NCDR動力降尺度雨量資料進行頻率分析，計算各頻率年氣候變遷雨量與基期雨量之變化比例，作為放大歷史極端降雨事件之倍率。
	3、 以總頭地區為例，當考量氣候變遷影響時，可以臺南市安南區25年重現期之雨量放大1.5倍，作為極端降雨情境之設定與考量。

	(二) 結合NBS方案與地方民意，研提洪災韌性提升策略建構流程，並以總頭地區為例，設計具民意基礎之洪災韌性提升方案
	1、 NBS方案施行步驟應包含：(1)定義問題、計畫範疇與目標、(2)擬定財務策略、(3)進行生態系、災害、風險的評估、(4)發展進自然風險管理策略、(5)評估成本、獲利與效益、(6)選擇與設計、(7)執行與建置、(8)監控與提供未來參考。
	2、 在地化方案設計應考量地區特性、淹水規模與淹水時機，並判斷洪災發生原因，透過故障樹分析以選擇正確的NBS處理對策與方案之建立。
	3、 除透過專業規劃外，同時可藉由工作坊使民眾可參與方案之設計，據以建立具體、可落實，並符合社會共同利益的方案。
	4、 總頭地區為例，結合NBS方案與地方民眾意見，方案之設計以「農地滯洪」、「道路加高」為關鍵課題，朝「大範圍創造0.5m滯洪空間」為方向，規劃「種水於田」之方式推動在地滯洪。

	(三) 透過三場工作坊與專家及地方民眾溝通討論，以「種水於田」之方式進行在地滯洪獲得絕大多數專家與民眾之認同。
	1、 上游低地可以規劃為滯洪區：以農地或低地進行種水規劃，且應設於保護目標之上游處，無論廢耕或有耕作之土地皆可施作。
	2、 政府協助工程規劃：由政府協助第一次整地，並協助規劃引排水路。農地施作過程需注意土方平衡問題，及田梗加高之工程規範。


	二、 建議
	(一) 建立在地滯洪種水於田之具體推動方針
	1、 種水於田未來建議可依本計畫建構之洪災韌性提升策略架構與工作坊操作方式進行討論，並建議地方政府加入與民眾之對談中，據以規劃相關種水細則與規範(如釐清經費與權責之規劃，以及有效推動與檢核規劃)。
	2、 方案之推動，除了在地民眾意願外，對於經費之規劃建議應考量在地協助推動之社會成本，並適當的考量第三方仲介業者之加入，將有助提升方案推動之效率。
	3、 建議後續可由縣市政府水利單位為主辦機關，或另案辦理推動臺南市安南區總頭地區在地滯洪之規劃，作為在地滯洪種水規劃之示範案例。

	(二) 強化建物住宅耐洪能力
	(三) 強化淹水模擬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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